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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35
（２）发行人可能发生营运资金周转不足的风险
在发行人的在研药物产生销售收入前， 发行人需要进行有关产品管线的

研发、报批、生产、市场推广等经营活动。 自发行人成立以来，发行人的业务运
营已耗费大量资金。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发行人的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９，３２７．８６万元、－８，８０１．９３万元、－４８，５１０．３０万元。为实
现发行人发展，发行人将继续对其在研药物的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开发及
商业化等投入大量资金。在发行人成功上市前，发行人的营运资金主要依赖于
外部融资，如发行人的经营发展所需资金超过可获得的外部融资，发行人的资
金状况可能因此承受压力。 如发行人无法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取得盈利或筹措
到足够资金以维持其所需营运资金， 发行人可能无法正常开展现有在研药品
的临床试验，并可能因此需推迟、削减或取消发行人的部分或全部产品管线研
发项目，进而发行人在研品种的商业化进度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对发行人的业
务前景和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３）发行人的债务水平较高，存在无法清偿债务的风险
为开展经营，发行人存在向商业银行或第三方进行债务融资的情况。发行

人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和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资产负债率 （合
并）分别为６５．５３％、１０４．４２％和９５．６９％，债务水平较高。 ２０１８年末，资产负债率超
过１０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发行人长期借款（含一年内到期部分）余额占负债总
额的比重为４３．５８％，借款比重较高；发行人未来可动用资金余额无法完全覆盖
一年以内需要偿还的负债余额，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由于发行人研发活动需
要大量资金投入， 如发行人无法通过股权融资及商业化开发合作获得资金支
持，发行人未来仍可能出现负债总额超过资产总额的情形。如发行人的经营能
力影响发行人及时偿还借款或发行人被要求提前偿还， 发行人将面临无法清
偿债务的风险，发行人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４）发行人存在因银行借款未能及时偿还导致其抵押资产被处置、进而影
响其正常经营的风险

神州细胞工程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９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签署了编号为０４９１０１６４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约定因生物药品
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包含土建费用、设备采购、临床费用，其中不超过１．１５５８亿
元用于偿还神州细胞借款）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借款３亿元。发行人将其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已建成房屋（《不动产
权证书》（京（２０１９）开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３１４２号））抵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作为担保；神州细胞、谢良志、李翰园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９
日签署《保证合同》，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神
州细胞工程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９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期间根据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
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权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
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神州细胞工程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签署０５７３７６８号《借款合同》，神州细胞工程因神州细胞生物药品生产基
地项目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借款２４，０００万元， 借款
期限为首次提款日起６０个月。神州细胞、谢良志、李翰园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分别
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为该笔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２
年；神州细胞工程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签署０５７３７６８－００４号《抵押合同》，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路东区Ｂ５Ｍ４地
块的土地及在建工程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期限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至
２０２４年９月１７日。

神州细胞工程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签署０６００３１６号《借款合同》，神州细胞工程为补充流动资金，支付与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相关的货款、 支付人员工资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借款９，０００万元，借款期限为首次提款日起１年。 神州细胞、谢良
志、李翰园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借款合同项下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的全部债权（包括本金、以及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担保物保
管 ／维护 ／维修的费用、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提供担保，保
证期间为借款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２年。神州细胞工程正在与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署抵押合同， 拟将神州细胞工程名
下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路东区Ｂ５Ｍ４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和该土地上的全
部在建工程为前述借款合同项下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的全部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在上述借款期限届满或者发生上述借款合同约定的银行宣布授信提前到
期的情况下，如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能如期偿还借款，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可能
要求借款项下的抵押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相关的土地及建筑物因此存在
被处置的风险， 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
响。

（５）发行人无法保证长期持续获得较大金额政府补助
发行人的产品研发和经营过程中， 政府部门给予发行人一定的政府补助

以支持发行人的发展。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分
别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５，２０４．３９万元、５，９１３．８９万元及２，７５６．９９万元。如
果未来国家相关部门对上述政府补助政策作出调整， 发行人可能无法进一步
获得政府补助，发行人用以投入产品研发和经营的资金来源可能受限，发行人
的经营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６）发行人存在固定资产折旧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的风险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发行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３７，７２２．９２万元。根据发行

人未来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 新的生物药生产基地及生产线预计资
金投入总额为８３，２１７万元，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已投入９，８０７万元，预计未来
还需投入７３，４１０万元；新的生物药生产基地及生产线预计将于２０２３年末完工。
发行人的固定资产及完工后的在建工程折旧对未来各期的业绩构成重大影
响， 假设后续不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预计２０２０年度、２０２１年度、２０２２年
度、２０２３年度、２０２４年度各期折旧对各期利润总额的影响分别为－４，１４６．２５万
元、－４，９７１．０５万元、－６，０１０．３３万元、－７，２６９．３４万元、－８，７６６．２９万元。 上述情况
将影响发行人的净利润， 发行人可能面临固定资产折旧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
的风险。

（７）发行人存在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谢良志向员工授予股权进行员工激励。 截至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已向员工授予尚在等待期的股份份额为１３，２３６，１５８份额。 上
述情况对应的股份支付费用对发行人的未来净利润构成重大影响，发行人可能
面临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的风险。如不考虑发行人后续新增股权
激励情况，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已授予的员工股权激励如按预期全部归属于
员工， 则对发行人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３６年的经营业绩影响金额共计为－２６，８１６．８１万
元。 其中，对发行人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的经营业绩影响金额预计为－１２，１２９．２４万
元；对发行人２０２２年至２０３６年的经营业绩影响金额预计为－１４，６８７．５７万元。

（五）法律风险
（１）发行人可能无法根据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及时续展相关资质证书或维

持其有效性
发行人所处的医药制造行业受到广泛的政府监管，包括批准、注册、生产、

分销、包装、标签、运输、许可及认证要求及程序、定期更新及重申程序、新药品
注册及环保等。发行人已取得或将取得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资质文件，
可能存在有效期或维持有效性等方面的要求， 若发行人无法根据法律法规或
监管要求及时续展相关资质证书或维持其有效性， 将导致无法进行相关研发
活动、药品上市、生产及分销工作，从而对发行人的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２）发行人可能因其经营不合规受到行政处罚
近年来，发行人所处行业的法律、法规变化较快，发行人的运营规模亦在

持续扩大，对发行人的治理水平及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发行人不能及时
应对上述情况，在经营过程中未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业务，发行人可能因此受到
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３）发行人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存在发生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
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

日常监管，因此，安全生产、环保相关制度的健全对发行人日常业务运营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发行人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存在发生安全事故的潜在风险，发
行人可能因此被相关部门施以处罚，并被要求整改、停业整顿等，进而对发行
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发行人为员工缴纳了社会保
险费， 该保险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金额以应对员工因使用或接触有害物质而
受伤的额外开支。此外，若日后安全生产及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变更或为满足更
高的安全生产及环保要求标准， 发行人须就遵守新的法律法规要求而承担更
高的合规成本。

（４）发行人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存在发生违反环保法规事件的潜在风险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涉及固体废物及试验废弃物的合理处置， 在生产经营

中存在“三废”排放与综合治理的合规性要求，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各级
环境保护部门的日常监管。 发行人的日常经营存在发生造成环境污染或其他
违反环保法规事件的潜在风险，可能因此被相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施以处罚，
并被要求整改，进而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为适应不断提高的环境保护要求，发行人亦将面临环保合规成本不
断上升的情形，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行人的日常运营成本。

（５）发行人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职业卫生事故，发行人的生产经营
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发行人研发、生产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生物及化学制品，如发行人在职业卫
生管理的相关环节出现疏漏，或出现员工操作不当的情形，发行人可能发生职
业卫生事故，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６）发行人面临产品责任或消费者保护责任的固有风险，发行人可能因此
被起诉、索赔或遭受行政处罚

在发行人在研药品的临床试验中，以及发行人药品上市后，发行人均面临
产品责任或消费者保护责任的固有风险。 由于发行人产品的生产工艺复杂，产
品质量受较多因素影响。如果发行人的药品导致或可能会造成伤害或在临床试
验、生产或销售过程中被发现存在质量或其他问题，发行人可能会被起诉、索赔
或遭受行政处罚。任何此类产品责任索赔可能包括对生产缺陷、设计缺陷、未能
警告药物固有危险、疏忽、严格责任或违反保证的指控。如果发行人无法成功对
产品责任索赔进行抗辩或被判定承担产品责任或人身损害责任，发行人将承担
重大责任或被限制其在研药品的商业化。 发行人的声誉亦会受到损害，并花费
相当的时间及费用来进行辩护。无论产品索赔、监管部门调查处罚的结果如何，
均会对发行人药品的商业化、财务及业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７）发行人所处创新药行业易涉及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及其他
索赔及法律程序，发行人可能存在被指控侵犯第三方专利权的风险

一般而言，发行人所处创新药行业易涉及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
及其他索赔等法律程序。 一方面，虽然发行人正在开发的药物领域已存在诸多
由第三方发布的专利、专利申请或其他知识产权申请，但因信息获取方式有限
等因素，发行人无法获知全部的由第三方发布的知识产权或其提交的知识产权
申请，例如，发明专利申请于提交申请日起满１８个月公布前一直保密，发行人无
从知晓相关专利申请信息。 在此期间，相关的技术内容可能在亦可能不在科学
刊物或文献（即非专利文献）上发表，即使在非专利文献上发表，亦不能反映申
请人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意愿和动向。因此，即使通过发行人的合理调查，仍未必
能确保任何第三方在发行人研发或生产该产品期间便已递交了专利申请，另一
方面，发行人的部分员工（包括部分核心技术人员）曾在其他生物科技公司或医
药研发公司任职，发行人无法确保该等员工的原任职单位不会因此与该等员工
或发行人产生与商业秘密、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相关的争议。在前述情形下，发
行人研发的技术（包括其核心技术）可能会被第三方主张侵犯其知识产权，从而
引起第三方诉讼；随着创新药行业的发展以及第三方发布更多的专利，发行人
因第三方主张发行人产品侵犯其知识产权与第三方发生诉讼等争议的风险因
此增加。 若第三方对发行人成功提起侵犯知识产权的索偿，或发行人产品及技
术进一步被有权机关认定为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发行人以赔付该等索偿请
求的方式与第三方达成和解，则发行人可能需对原有产品或技术进行修改或调
整，或停止研发、生产或出售包含受到质疑的知识产权的产品，或支付巨额赔偿
费用，发行人的经营业绩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即使发行人在诉讼或行政程序中
胜出，该等诉讼或行政程序造成的花费及消耗的时间会导致发行人分散大量的
资源。 上述任何一项情况，均会对发行人的业务、财务及声誉造成不利影响。

（８）发行人在其业务经营过程中存在发生其他诉讼或仲裁的风险
如发行人提供的产品未能达到期望， 发行人在业务操作中未能严格执行

内部控制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或者发行人未能按照法律、法规或发行人内部
制度执行经营相关事项，发行人将面临被员工、客户或其他第三方投诉甚至引
发与员工、客户或其他第三方产生诉讼、仲裁的风险，发行人的经营业绩和声
誉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此外，发行人子公司神州细胞工程于２０１８年９月与
石药集团就ＳＣＴ４００达成《产品许可及商业化协议》。 由于石药集团未根据《产
品许可及商业化协议》的约定按期向发行人（神州细胞工程）支付第二期里程
碑付款，上述事项构成《产品许可及商业化协议》项下的重大违约行为，发行人
已根据《产品许可及商业化协议》的约定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１日通知石药集团终止
该协议。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３日，神州细胞工程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应诉通知书》（（２０２０）京０２民初１７１号）、起诉状副本等相关法律文书，石药集
团关联方石药欧意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神州细胞工程， 请求判令神州细
胞工程返还石药欧意１亿元及其利息损失。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上述案件未开
庭审理，因石药欧意未在规定时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裁定该案件按石药欧意撤回起诉处理。 《产品许可及商业化协议》的终止
在可能对发行人营运资金、 发行人ＳＣＴ４００的商业化模式产生影响的同时，可
能导致发行人（神州细胞工程）与石药集团和 ／或其关联方之间进一步产生其
他争议。

（六）内控风险
（１）发行人经营团队的决策水平、人才队伍的管理能力和组织结构的完善

程度可能不能适应发行人规模扩张的需要
发行人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发行人业务和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商

业竞争环境持续规范，发行人的资源整合、技术开发、财务管理、市场开拓、管
理体制、激励考核等方面的能力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如果发行人经营团队的决
策水平、 人才队伍的管理能力和组织结构的完善程度不能适应发行人规模扩
张的需要，将对发行人的团队稳定、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２）发行人存在专有技术、工艺或其他商业秘密被泄露的风险
除了发行人已发布的专利和待审批专利申请外， 发行人依赖包括未申请

专利的专有技术、 工艺和其他专有数据在内的商业秘密来维持发行人的竞争
地位并保护发行人的在研药品。 发行人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与有权接触相关商
业秘密的各方（例如发行人的员工、合作方、合作人员、供应商和其他第三方）
签署保密协议。然而，任何一方均有可能违反此类协议并泄露发行人的商业秘
密，并且发行人可能无法针对此类违规或违约行为获得足够补偿。指控一方非
法泄露或盗用商业秘密可能非常困难、成本高昂且耗费时间，且其结果可能无
法预测。如果发行人的任何商业秘密是由竞争对手合法取得或独立研发的，发
行人将无权阻止其使用该技术、工艺或数据与发行人竞争，从而导致发行人的
竞争地位受到损害。 如发行人的专有技术、工艺或其他商业秘密被泄露，将对
发行人的产品、业务和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３）发行人现有股份结构可能导致实际控制人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
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进而对发行人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造成损害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前， 谢良志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发行人７９．０２４８％的股
份，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同时，谢良志亦为发行人董事长及核心技术人员；
本次发行完成后，谢良志仍将保持对发行人的控股地位。因此，客观上，在本次
发行完成后， 存在实际控制人通过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
响、进而对发行人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造成损害的风险。

（七）发行失败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发行人预计，若

本次发行时有效报价投资者或网下申购的投资者数量不足法律规定要求，或
者发行时总市值未能达到预计市值上市条件的，本次发行应当中止。本次发行
的发行结果将受到证券市场整体情况、投资者对发行人价值的判断、投资者对
本次发行方案的认可程度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次发行存在认购不足
或者发行后总市值未能达到预计市值而发行失败的风险。

（八）募投项目风险
（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研发结果未达预期或研发失败的风险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发行人候选药物的研发。

由于生物药研发固有的成本高、时间长、风险高的特性，发行人既不能确保募
投项目一定能如期顺利完成， 也不能确保募投项目涉及的研发品种一定能获
批上市并形成收入和利润。如募投项目研发失败，或募投项目涉及的研发品种
上市后销售收入不及预期，则募投资金投资回报将受到不利影响。

（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组织和管理能力不善可能导致募投项目未如期实施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拟投向多项候选药物的研发， 为确

保多条线候选研发项目的有序推进以及募集资金的合理运用， 发行人需制
定合理的研发规划、 妥善组织人员有条理推进研发进程并对研发过程实施
严格及有效管理。如发行人在研发过程中组织和管理能力不足，候选药物研
发项目可能无法如期实施或实现预期收益， 募投资金投资回报亦将受到不
利影响。

（３）新增研发费用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并对发行人的整体盈利能力形成
一定的负面影响

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产品临床研究项目”实现经济效益需要一
定的时间，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的研发费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
行人的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对发行人的整体盈利能力形成一定负面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８１５号文，同意北京神州

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注册
申请。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

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

股份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通知》（（２０２０）１６１号）批准。 本
公司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神州细胞”，证券代
码“６８８５２０”；其中４５，３９７，３７４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
（三）股票简称：神州细胞；扩位简称：神州细胞集团公司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５２０
（五）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４３５，３３５，７１４股
（六）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５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４５，３９７，３７４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３８９，９３８，３４０股
（九） 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２，０００，０００股，

均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
子公司）获配股票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
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配售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将根据摇号抽签结果设置６个月的限售期，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摇号结果，１０％的最终获
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２４６个，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
量为２，６０２，６２６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７２％，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４２％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标准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

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上市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４０
亿元，主要业务或产品需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段
性成果。 医药行业企业需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ＩＩ期临床试验，其他符
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需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并满足相应条件。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５．６４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发行人上市时市值约
为１１１．６２亿元。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发行人的产品管线包括２１个创新药和２个
生物类似药， 其中１个产品的首轮上市申请获受理，１个产品的上市申请获受
理，６个产品获准进入临床研究阶段，６个品种完成成药性评价进入临床前研究
阶段，９个品种完成候选药物开发进入成药性评价阶段， 还有多个靶点的药物
处于候选药物发现和确认阶段，全部品种均为发行人自主独立研发，在全球范
围内拥有商业化权益。 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五）项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英文名称：Ｓｉｎｏｃｅｌｌｔｅ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人民币３８，５３３．５７１４万元
法定代表人：谢良志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３１号院５号楼３０７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制品、疫苗的研发；物业管理。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营业务：生物药的研发、生产
所属行业：根据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

司主营业务属于“医药制造业”（行业代码为 Ｃ２７）
电话：０１０－５８６２８２８８
传真：０１０－５８６２８２９９
电子邮箱：ｉｒ＠ｓｉｎｏｃｅｌｌｔｅｃｈ．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唐黎明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１、控股股东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拉萨爱力克持有发行人２６７，８３３，３５０股股份，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６１．５２３４％，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拉萨爱力克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 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东一路７号Ａ座７０５房００４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 西藏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东一路７号Ａ座７０５房００４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１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０元
法定代表人 刘姜志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不含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和经纪
业务。 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企业
管理策划；财务咨询（不含代理记账）；经济信息咨询；技术交流；商务信息咨询；企
业形象策划；生物技术开发、转让（以上均不含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 营 业 务 与 发 行
人 主 营 业 务 的 关
系

主营业务为投资，无其他实际经营业务，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无关。

２、实际控制人
谢良志直接持有发行人１６，６７１，３７５股股份，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３．８２９５％；

通过拉萨爱力克间接持有发行人２６７，８３３，３５０股股份，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６１．５２３４％；通过其一致行动人拉萨良昊园控制发行人２０，００６，０１５股股份，占发
行人总股本的４．５９５５％。 据此 ， 谢良志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发行人
６９．９４８５％的股份，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谢良志博士，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１９６６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１９９７年２月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获博士学位。 １９９７年２
月至２００２年５月历任美国默克集团（Ｍｅｒｃｋ ＆ Ｃｏ Ｉｎｃ）高级工程师、研究员；
２００２年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任神州细胞工程董事，２００９年１月至今任神州细胞工程
董事长，２００２年６月至今任神州细胞工程总经理；２００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被聘
为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兼职未领薪）；
２００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７月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
院）细胞工程研发中心主任（兼职未领薪）；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任诺宁生
物董事，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任诺宁生物执行董事；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３
月任神州细胞有限总经理；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任神州细胞有限执行董事，
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９年３月任神州细胞有限董事长；２０１２年５月至今任北京海创智
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义翘科技执行董事，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至今任义翘科技董事长，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２月任义翘科技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９年４月任光谷神州细胞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今任
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总体组专家；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当选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当选北京市大兴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委员；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当选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１８年１月至今
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二）本次发行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董事会由９名董事组成，其中３名为独立

董事；发行人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高级管理人员共６名，核心技术人员共７
名。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１ 谢良志 男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发行人临床前研发总体负责人。

２ 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
（王阳） 男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发行人质量管理中心负责人。

３ 唐黎明 男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主要负责发行人法务 、证券事务 、行政 、安
全健康环保等事务。

４ ＺＨＡＮＧＨＵＡ
ＬＡＮ（兰章华） 男 董事、副总经理，发行人临床数据管理部负责人。

５ 唐艳旻 女 董事，由外部投资者提名，承担发行人董事相关职责。

６ 应伟 男 董事，由外部投资者提名，承担发行人董事相关职责。

７ 苏志国 男 独立董事，承担发行人独立董事相关职责。

８ 王晓川 男 独立董事，承担发行人独立董事相关职责。

９ 何为 男 独立董事，承担发行人独立董事相关职责。

１０ 李汛 男 监事会主席，承担发行人监事相关职责。

１１ 贾吉磊 男 监事，承担发行人监事相关职责。

１２ 张松 男 监事，承担发行人监事相关职责。

１３ 盖文琳 女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发行人临床运营部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负责
人。

１４ 赵桂芬 女 财务总监，负责发行人财务管理相关工作。

发行人董事的任职期间为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７日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除张松外，发
行人监事的任职期间为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７日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 张松的任职期间为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为２０１９年３
月１７日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均与发行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本次发行后，除谢良志外，其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持有
本公司的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担任本公司董监高
情况

直接持股数
量（万股）

间接持股数
量（万股）

发行后合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谢良志 董事长、总经理 １，６６７．１３７５ ２７，３９３．４１１３ ６６．７５４３％ ３６个月

２ ＹＡＮＧＷＡＮＧ（王
阳）

董事、副总经理、核
心技术人员 － １，１９６．５０５１ ２．７４８５％ ３６个月

３ 唐黎明 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 ２３６．６４２４ ０．５４３６％ ３６个月

４ 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ＬＡＮ
（兰章华） 董事、副总经理 － ５４．７５００ ０．１２５８％ ３６个月

５ 盖文琳 副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 ４６８．４１６９ １．０７６０％ ３６个月

合计 １，６６７．１３７５ ２９，３４９．７２５７ ７１．２４８１％

注：间接持股数按照各董监高在相应间接持股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合伙份
额比例＊相应持股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计算；持股比例按照持股数 ／公司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核心技术人员及持股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７名，其职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１ 谢良志 男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发行人临床前研发总体负责人。

２ 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
（王阳） 男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发行人质量管理中心负责人。

３ 盖文琳 女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发行人临床运营部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负责
人。

４ 潘范彬 男 核心技术人员，发行人工程设备部负责人。

５ 张延静 女 核心技术人员，发行人临床前研发中心执行负责人。

６ 孙春昀 女 核心技术人员，发行人临床前研发中心执行负责人。

７ 罗春霞 女 核心技术人员，发行人中试车间、生产车间负责人。

本次发行后，除谢良志外，其他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未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
份；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直接持股数量
（万股）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发行后合计持股
比例 限售期限

１ 谢良志 １，６６７．１３７５ ２７，３９３．４１１３ ６６．７５４３％ ３６个月

２ ＹＡＮＧＷＡＮＧ（王
阳） － １，１９６．５０５１ ２．７４８５％ ３６个月

３ 盖文琳 － ４６８．４１６９ １．０７６０％ ３６个月

４ 潘范彬 － ６３．８７５７ ０．１４６７％ ３６个月

５ 张延静 － １１５．５８３８ ０．２６５５％ ３６个月

６ 孙春昀 － １３３．８３３１ ０．３０７４％ ３６个月

７ 罗春霞 － １３５．２９３１ ０．３１０８％ ３６个月

合计 １，６６７．１３７５ ２９，５０６．９１９０ ７１．６０９２％

注：间接持股数按照各核心技术人员在相应间接持股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
合伙份额比例＊相应持股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计算；持股比例按照持股数 ／
公司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核心技术人员不
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五、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一）员工持股平台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未制定待本次发行上市后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 截至

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通过现有股东神州安元、神州安恒、神州安泰、神
州安和、神州安成、神州安平实施了股权激励。神州安元、神州安恒、神州安泰、
神州安和、神州安成、神州安平合计持有公司３６，５００，０００股股份，占公司本次
发行后股份总数的８．３８％。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元、神州安恒、神州安泰、神州安和、神州安
成、神州安平均为发行人股东，其主要情况如下：

１、神州安元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元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４日
认缴出资 ６２１．８４０１万元

实缴出资 １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京滨睿城９号楼６０１室－３１（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罗春霞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元共有１２名合伙人，其中普通合伙人１名，有
限合伙人为１１名，认缴出资额６２１．８４０１万元，实缴出资额为１万元，各合伙人的
出资情况及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所属部门及职务

１ 罗春霞 普通合伙人 ３８．００１３ ６．１１１１ 生产车间管理岗

２
磐石控股有限公司

（Ｇｉａｎｔ Ｒｏｃｋ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８．８２８４ ３５．１９０５
其１００％最终权益持有者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王阳）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３ 盖文琳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３．００４７ ２１．３８８９ 副总经理

４ 唐黎明 有限合伙人 ４３．８７４３ ７．０５５６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５ 谢良志 有限合伙人 ４１．８２６１ ６．７２６１ 董事长、总经理

６ 孙春昀 有限合伙人 ３８．００１３ ６．１１１１ 临床前研发中心管理岗

７ 张延静 有限合伙人 ３２．８１９５ ５．２７７８ 临床前研发中心管理岗

８ 胡越秋 有限合伙人 ２４．１８２７ ３．８８８９ 人力资源部管理岗

９ 刘姜志 有限合伙人 ２０．７２８０ ３．３３３３ 采购部管理岗

１０ 潘范彬 有限合伙人 １８．１３７０ ２．９１６７ 工程设备部管理岗

１１ 胡萍 有限合伙人 ７．２５４８ １．１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管理岗

１２ 赵桂芬 有限合伙人 ５．１８２０ ０．８３３３ 财务总监

合计 ６２１．８４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２、神州安恒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恒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
认缴出资 ２０７．２８万元

实缴出资 １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京滨睿城９号楼６０１室－３３（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罗春霞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恒共有１８名合伙人，其中普通合伙人１名，有
限合伙人为１７名，认缴出资额２０７．２８万元，实缴出资额为１万元，各合伙人的出

资情况及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所属部门及职务

１ 罗春霞 普通合伙人 ０．２０７３ ０．１０００ 生产车间管理岗

２ 曼迪司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０．９１３３ ５８．３３３３ 其唯一股东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王阳）

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３ 兰博华美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１５．５４６０ ７．５０００ 其 唯 一 股 东 ＺＨＡＮＧＨＵＡ ＬＡＮ

（兰章华）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４ 谢良志 有限合伙人 １４．９６７４ ７．２２０９ 董事长、总经理

５ 赵淑环 有限合伙人 ７．２５４８ ３．５０００ 注册部管理岗

６ 泽晞瑞文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６．９０９３ ３．３３３３ 其唯一出资人ＸＵＥＦＥＮＧ ＬＩ（李雪

峰）系公司临床前研发中心管理岗

７ 李慧青 有限合伙人 ４．２３２０ ２．０４１７ 生产车间员工

８ 索晓燕 有限合伙人 ４．２３２０ ２．０４１７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９ 王文志 有限合伙人 ４．２３２０ ２．０４１７ 生产车间员工

１０ 翟艳琴 有限合伙人 ３．９３８３ １．９０００ 生产车间员工

１１ 张颖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２７４ １．７５００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１２ 赵志云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２７４ １．７５００ 质量管理中心管理岗

１３ 赵丹丹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２７４ １．７５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４ 赵秋义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２７４ １．７５００ 生产车间员工

１５ 张伟 有限合伙人 ３．０２２８ １．４５８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６ 沈永才 有限合伙人 ３．０２２８ １．４５８３ 质量管理中心管理岗

１７ 张建东 有限合伙人 ３．０２２８ １．４５８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８ 北蒙生物有限公司
（注①）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６９６ ０．６１２５ 其 唯 一 股 东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ＹＡＮＧ

（杨晓玲）系公司注册部管理岗

合计 ２０７．２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注①：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ＹＡＮＧ（杨晓玲）已自发行人离
职，根据股权激励文件的约定，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ＹＡＮＧ（杨晓玲）已拥有处分权的
激励计划份额继续保留，因此，其作为唯一股东的北蒙生物有限公司仍持有神
州安恒１．２６９６万元的合伙份额。

３、神州安平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平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认缴出资 ５１．８２０１万元

实缴出资 １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京滨睿城９号楼６０１室－３６（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罗春霞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平共有３６名合伙人，其中普通合伙人１名，有
限合伙人为３５名，认缴出资额５１．８２０１万元，实缴出资额为１万元，各合伙人的
出资情况及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出资比例
（％） 所属部门及职务

１ 罗春霞 普通合伙人 ０．０５１８ ０．１０００ 生产车间管理岗

２ 唐黎明 有限合伙人 ２３．３１９０ ４４．９９９９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３ 谢良志 有限合伙人 ９．１３６９ １７．６３２５ 董事长、总经理

４ 苏亚辉（注①） 有限合伙人 ４．４９１１ ８．６６６７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管理岗

５ 张冬冬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０４６ １．１６６７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６ 张建伟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０４６ １．１６６７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７ 张胜杰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０４６ １．１６６７ 生产车间员工

８ 薛松涛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０４６ １．１６６７ 生产车间员工

９ 董润斌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０４６ １．１６６７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０ 闫博宇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０４６ １．１６６７ 中试车间员工

１１ 张冉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０４６ １．１６６７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２ 芦莹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１３ 李古月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１４ 马文鑫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５ 甄国庆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生产车间员工

１６ 石小艳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７ 薛海龙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８ 高娜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９ 朱紫薇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１８２ １．００００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２０ 陆立慧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８３７ ０．９３３４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２１ 马莉莉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８３７ ０．９３３４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２２ 柳嘉运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８３７ ０．９３３４ 中试车间员工

２３ 王晓菲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８３７ ０．９３３４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４ 侯正欣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８３７ ０．９３３４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５ 宿晓兰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８３７ ０．９３３４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２６ 郑颖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２７ 张东映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２８ 董金龙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生产车间员工

２９ 康君方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３０ 牛菁华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３１ 陶明珍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３２ 古文磊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３３ 陈君杰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４５５ ０．６６６７ 人力资源部员工

３４ 姚勇涛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５９１ ０．５０００ 工程设备部员工

３５ 杨阳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５９１ ０．５０００ 生产车间员工

３６ 李志强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５９１ ０．５０００ 工程设备部员工

合计 ５１．８２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

注①：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苏亚辉已自发行人离职，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４、神州安成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成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

认缴出资 ５１．８２００万元

实缴出资 １．１７９６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京滨睿城９号楼６０１室－３５（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罗春霞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成共有３９名合伙人，其中普通合伙人１名，有
限合伙人为３８名，认缴出资额５１．８２００万元，实缴出资额为１．１７９６万元，各合伙
人的出资情况及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出资比例
（％） 所属部门及职务

１ 罗春霞 普通合伙人 ０．０５１８ ０．１０００ 生产车间管理岗

２ 谢良志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９８８９ ４２．４３３４ 董事长、总经理

３ 刘希胜 有限合伙人 ３．１０９２ ６．００００ 临床运营部管理岗

４ 曾彦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８１９ ２．６６６７ 证券部员工

５ 姜睿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中试车间员工

６ 解珊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７ 孟红芳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８ 周攀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９ 陈文甲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１０ 谢玢喆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生产车间员工

１１ 张颖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２ 王翠玲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１３ 申社红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４ 田绍美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１５ 高会丽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６ 梁美丽（注①）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８２ １．７３３３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１７ 乔佛晓（注②） 有限合伙人 ０．７７７３ １．５０００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员工

１８ 王燕 有限合伙人 ０．７７７３ １．５０００ 医学及药物警戒部员工

１９ 陈龙 有限合伙人 ０．７３４１ １．４１６６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０ 付永攀 有限合伙人 ０．７３４１ １．４１６６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２１ 张娜娜 有限合伙人 ０．７３４１ １．４１６６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２２ 邵斐 有限合伙人 ０．７３４１ １．４１６６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３ 霍聚山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生产车间员工

２４ 罗凯来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生产车间员工

２５ 张春光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生产车间员工

２６ 孙文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２７ 阮旭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临床数据管理部员工

２８ 闻任喆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２９ 康婷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财务部员工

３０ 张洁英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注册部员工

３１ 岳晓慧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员工

３２ 高锋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质量管理中心管理岗

３３ 李靖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３４ 田旭欣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３５ 赵亚洲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５６４ １．２６６７ 临床运营部员工

３６ 林山力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８３７ ０．９３３４ 临床数据管理部员工

３７ 司蕊蕊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８３７ ０．９３３４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３８ 杨坡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５９１ ０．５０００ 临床前研发中心员工

３９ 刘颖超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５９１ ０．５０００ 生产车间员工

合计 ５１．８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注①：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梁美丽已自发行人离职，根据股权激励文件的
约定，梁美丽已拥有处分权的激励计划份额继续保留，因此，其仍持有神州安
成０．１７９６万元的合伙份额。 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注②：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乔佛晓已自发行人离职，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５、神州安和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５日，神州安和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

认缴出资 ５１．８１９８万元

实缴出资 １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京滨睿城９号楼６０１室－３４（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罗春霞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下转C36版）

（上接C34版）


